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分内容
	评分标准

	1
	报价

（满分30分）
	采用投标人的报价为评审依据进行评分，最低投标报价的得满分30分；其他报价与最低控制价相比，每上浮10%扣3分，分值扣完为止（扣减分值的中间用插入法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）。

	2
	车辆配置

（满分20分）
	（1）5辆服务车辆中提供3辆或3辆以上越野车型的得15-20分；

基本满足购买计划要求的得10-14分；

不满足工程需要的不得分。
注：比选小组根据投标人提交的车辆类型、数量及车辆购入年限进行横向比较评分。

	3
	项目服务方案

（满分20分）
	项目服务方案针对性强，合理可行的得20分；

项目服务方案针对性一般，基本合理得15分；
项目服务方案没有针对性，不合理的不得分。

	4
	企业信誉及服务质量

（满分15分）
	根据各投标人的信誉及服务质量（包含财务情况、失信执行人、重大违法、诉讼记录、企业荣誉、企业实力等）情况进行评审：优秀15分；良好10分；一般5分。

	5
	应急处置能力

（满分15分）
	具有处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且预案内容全面、可实施的得15分；
具有处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但预案内容不够全面或存在不可落地实施的得10分；
没有应急处理预案的不得分。

	满分
	100分


